
-1- 

 

南區婚介靈修會-提親實務           陳麗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.03.13於三多 

 

課程安排→A 提親實務  B實務研討--雙向溝通 

★期待婚介能裝備自己，成為更專業的婚姻介紹人 

★強調是個人做法，不是總會所規定的，不是絕對的→採納、參考 

 

主題大綱： 

 

A.分享 2個提親實例→1.沒溝通協調的婚介. 

                    2.第一次碰到的提親場面 

                   ★結論：提親前婚介應先溝通協調掌控 

B.對提親確認範圍的看法 

C.分享自己的作法→先聯絡男方，有譜了再聯絡女方 

  男方→3個問題→1.提親日期 

                  2.結婚日期--教會 5個原則、民間慣例、現在實務、我的作法求婚、定

結婚合併辦理尊重女方決定 

                  3.聘金聘禮—a.主要包括 6樣→教會指導原則、強調會堂婚禮只交換信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.彈性很大→信徒單純好溝通→面對面去談很難很尷尬→

婚介扮演的角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.實務情況，普遍會送會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.聘金聘禮行情--聘金分大定小定、喜餅、金飾、服飾 

                    ★溝通後男方就知道怎麼作了，初步答案，溝通女方 

   女方→溝通協調達成共識 

D.計算提親行程的時間→交代男方穿戴整齊.提親人員.伴手禮→交代女方抵達時間、人數、

訂桌 

E.3樣文件→結婚申請書、預約結婚登記申請書、提親備忘錄 

F.實際模擬談親事(定結婚分開辦)—附提親備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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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花提親備忘錄--(訂婚.結婚分開辦理) 
 

訂婚----       

一.日期地點確認  A.訂婚日期： 105 年  7   月   3   日(星期日) 

        B.訂婚地點：台南教會/家裡？ 

        C.婚禮時間：上午 10：00~11：00 

 備註：訂婚地點如在教會，女方應聯絡教會負責人，並申請之，以便教會安排工作人員 

          等準備工作。    

二.聘金聘禮確認   

      A.男方準備…(給女方)  

  1.金飾(金項鍊 1條+金手鐲 1對+戒指 2只)除戒指外餘待議或購買/折現/免掉  

  2.服飾等(折現金 1萬)  

  3.禮餅(折現金)  

  4.聘金(小定 12萬)  

  5.聖經(請事先在首頁寫上喜愛的經節並署名之.)  

   B.女方準備…(給男方)  

  1.金飾(金項鍊 1條+戒指 1只)……待議與男方同  

  2.服飾(西裝 1套+襯衫 1件+領帶 1條+領帶夾+皮帶+鞋子)    

       3.聖經(請事先在首頁寫上喜愛的經節並署名之.)   

  4.回禮餅數量(視男方需求量)8大盒+12小盒  

   備註：1.以上聘禮項目僅供參考，除了戒指與聖經為必備，其它由雙方協調決定. 

   2.餅錢請於訂婚半年前，先支付女方，方便女方定餅.    

三.訂婚禮     

A 流程：訂婚禮開始→唱詩→悟性禱告→讀經→介紹人致詞→交換信物(當事人戴

戒指互贈聖經) →互贈禮物(男女主婚人)→勉勵→主婚人致謝詞(男女雙

方)→唱詩→祝禱→禮成→介紹親友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照像………→ 

B 婚禮結束分發喜糖給參加婚禮來賓(女方要事先準備婚禮當天交給接待人員) 

C 女方事先覓妥婚禮時照相或錄影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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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D婚禮中不可在會堂內灑紙花、拉響炮。照相人員不可上講台。    

E教會為信徒舉行訂婚禮，一切費用(如插花、儀節表)由女方負責，並應感恩奉獻。 

四.訂婚宴客(男方親友預定 XX 人參加)     

  1. 訂婚時沒宴客：宴客地點及費用一般由女方負責，而男方禮貌上要壓桌(包紅包 

           1~2桌)，視男方參加人數而定。    

  2. 訂婚時，同時辦理歸寧宴客，則男方可不需壓桌，但需事先告知女方， 

 男方參加之人數，以利女方桌數計算，便於訂桌。    

五.其他注意事項     

  1.喜帖避免使用印有龍鳳的花樣。    

    喜帖上正確用語 - 謹訂、恭請光臨、敬邀    

    雙方家長姓名住址(互給)    

  2.飯前謝飯&鞭炮問題    

    PS訂婚後名分已定，但雙方需持守自身貞潔至結婚那日，不做苟合的事，另訂婚後， 

       最好三個月內即結婚，最遲不應超過一年。      

      

結婚      

一.日期、地點確認     

  A.結婚日期：105年 10月 2日(星期日)    

  B.結婚地點：十全教會    

  C.婚禮時間：上午 10：00~11：00    

二.迎親      

  A.迎親車隊出發時間：7：00    

  B.預計抵達新娘家：8：00    

  C.回程出發時間：8：30    

  D.預計抵達會堂時間：9：30(提前抵達讓新人將心定下來，準備行婚禮)    

E.迎親車輛：視實際需要而定，基本上一輛前導車(可搭伴郎、伴娘、花童、照

相、司機)，一輛新娘禮車(新郎、新娘、媒人、司機)，其他視女方親

戚需求而定。 



-4- 

 

備註：1.迎親流程：迎娶隊伍抵達→新郎獻花→父母就座→父母祝福勉勵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人向父母鞠躬致意→父母分別與新娘擁抱→父母為新娘蓋頭紗→ 

禱告→出發往教會           

2.新娘化妝(或請新祕或至婚紗公司)需於 8時前化好妝，準備就緒 

三.結婚典禮-----以教會儀式辦理      

A.男方要向教會提出結婚申請書(需當事人本人簽名)。並與傳道約好時間上婚前輔

導課程.(檢附結婚申請書)     

B.儀節表請教會代印 

C.婚禮流程：奏樂(新郎新婦入席) →婚禮開始→唱詩→禱告→讀經→證道→證婚

(掀頭紗) →祝福→獻詩→介紹人致詞→主婚人致謝詞(雙方) →新郎新

婦鞠躬致謝→唱詩→祝禱→禮成→奏樂(新郎新婦退席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照像完出發前往餐廳………→ 

D.婚禮結束分發喜糖給參加婚禮來賓(男方要事先準備婚禮當天交給接待人員) 

E.伴娘、伴郎、花童需找主內弟兄姊妹擔任。    

F.男方事先覓妥婚禮時照相或錄影人員。    

G.結婚當天伴娘、伴郎、花童、證婚人等人員紅包由男方負責。    

H.婚禮中不可在會堂內灑紙花、拉響炮。照相人員不可上講台。    

I.教會為信徒舉行婚禮，一切費用由男方負責，並應感恩奉獻。   

    婚禮大小事：1.隊伍抵教會，婚禮總監引領新人至 4樓休息室預備。 

2.9：55，婚禮總監上樓請新人至二樓準備行婚禮。 

3.進場順序：花童→新郎+伴郎→伴娘(手拿捧花)→新娘+爸爸。 

4.新郎等行至紅地毯前端後需轉過身迎接新娘的到來，待新娘來到前方，

爸爸將女兒的手牽交給新郎，整個隊伍再轉面向講台。 

5.證婚祝福時，伴娘需幫新娘拿走捧花，待祝福完再交還。 

6.掀頭紗，新娘應挺直背，微微蹲身(一腳為主軸，另一腳向後跨小半步，

直著腰板微屈膝蓋)以配合對方使更容易掀起面紗，掀起的面紗新郎要

順手幫忙整理一下，不要亂亂的，拍照才好看。 

7.鞠躬時不要抬眼看人，彎腰幅度約 15度左右，兩人要配合，不要此起

彼伏，以滿懷感情的態度微笑，保持一秒鐘的停頓。 

8.退場順序：新郎新娘→伴郎&伴娘→花童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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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結婚宴客注意事項(女方親友預定 XX 人參加)      

  提早訂席、桌數計算、應遵教規不備菸酒、飯前謝飯&鞭炮問題。  

五.喜帖注意事項           

 1.喜帖避免使用印有龍鳳的花樣。           

 2.喜帖上正確用語 - 謹訂、恭請光臨、敬邀 

六.喝茶問題      

七.婚紗(由男方付款)      

  A.事先覓妥婚紗公司與其議好價，並約好拍照時間等。    

  B.試穿禮服(包括伴娘、女花童)    

  C.新娘捧花、新郎新娘胸花、父母胸花、花童提花籃。    

  D.新郎結婚前一天需至婚紗公司，取新娘捧花、胸花、禮車緞帶飾品、花童提花籃。 

        E.新娘結婚前一天需至婚紗公司取新娘禮服。    

八.蜜月      

  地點的規劃、時間、預算等由當事人事先自行商量。    

九.結婚登記制      

寫好結婚書約(戶政格式)、攜帶雙方身分證+雙方戶口名簿+私章+最近 1年內大頭照        

1張(換身分證用)+規費 100元→2人同至戶政辦理結婚登記(以登記當天為結婚日)，

結婚日為假日時，可在 3天前辦理預約登記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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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花提親備忘錄--(訂婚結婚合辦+喜宴合辦) 
 

一.婚禮日期地點確認(確認後，男方應向教會接洽申請在會堂辦理婚禮事宜)    

 A.婚禮日期：105年 10月 2日(星期日)           

 B.結婚地點：十全教會           

 C.婚禮時間：上午 10：00~11：00           

二.聘金聘禮確認            

A.男方準備…(給女方)          

   1.金飾(金項鍊 1條+金手鐲 1對+戒指 2只)除戒指外餘待議或購買/折現/免掉  

   2.服飾等(折現金 1萬)           

   3.禮餅(折現金)…待女方決定 

   4.聘金(小定 12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5.聖經(請事先在首頁寫上喜愛的經節並署名之.)        

 B.女方準備…(給男方)          

      1.金飾(金項鍊 1條+戒指 1只)……待議與男方同 

     2.服飾(西裝 1套+襯衫 1件+領帶 1條+領帶夾+皮帶+鞋子) 

3.聖經(請事先在首頁寫上喜愛的經節並署名之.) 

4.回禮餅數量(視男方需求量)8大盒+12小盒         

備註：1.以上聘禮項目僅供參考，除了戒指與聖經為必備，其它由雙方協調決定. 

 2.聘禮中(金飾+服飾+餅錢+小定+回禮餅)基於實際考量，請提前自行交換， 

   如餅錢應提早半年給女方，以方便定餅，其餘可於一個月前，雙方協調 

      好即可交付，如此婚禮那天就會輕鬆愉快，事情變得好簡單了。    

三.婚禮…            

 ★.迎親            

 A.迎親車隊集合時間：6：45           

 B.迎親車隊出發時間：7：00           

 C.預計抵達女方時間：8：00           

 D.回程出發時間：8：30           

 E.預計抵達會堂時間：(提前抵達讓新人將心定下來，準備行婚禮)  9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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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迎親車輛：視實際需要而定，基本上一輛前導車(可搭伴郎、伴娘、照相、司機)，一

輛新娘禮車(新郎、新娘、媒人、司機)，其他視女方親戚需求而定(預計

再加 1~2輛車)。        

備註：1.迎親流程：迎娶隊伍抵達→新郎獻花→父母就座→父母祝福勉勵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人向父母鞠躬致意→父母分別與新娘擁抱→父母為新娘蓋頭紗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禱告→出發往教會           

       2.新娘化妝(或請新祕或至婚紗公司)需於 8時前化好妝，準備就緒     

  ★.結婚典禮-----以教會儀式辦理(一切費用男方支付) 

A.男方向十全教會提出結婚申請書(需當事人本人簽名)。並與傳道約好時間上婚前輔導

課程.(檢附結婚申請書)           

B.儀節表由教會代印 

C.婚禮流程：奏樂(新郎新婦入席) →婚禮開始→唱詩→禱告→讀經→交換信物→證道

→證婚(掀頭紗) →祝福→獻詩→介紹人致詞→主婚人致謝詞(雙方) → 

新郎新婦鞠躬致謝→唱詩→祝禱→禮成→奏樂(新郎新婦退席) → 

     ……照像完出發前往餐廳……… 

D.婚禮結束分發喜糖給參加婚禮來賓(男方事先準備約 250份) 

E.伴娘、伴郎、花童需找主內弟兄姊妹擔任。 

F.男方事先覓妥婚禮時照相或錄影人員。 

G.結婚當天伴娘、伴郎、花童、證婚人等人員紅包由男方負責。 

H.婚禮中不可在會堂內灑紙花、拉響炮。照相人員不可上講台。 

I.教會為信徒舉行婚禮，一切費用由男方負責，並應感恩奉獻。  

婚禮大小事：1.隊伍抵教會，婚禮總監引領新人至 4樓休息室預備。 

2.9：55，婚禮總監上樓請新人至二樓準備行婚禮。 

3.進場順序：花童→新郎+伴郎→伴娘(手拿捧花)→新娘+爸爸。 

4.新郎等行至紅地毯前端後需轉過身迎接新娘的到來，待新娘來到前方，爸爸

將女兒的手牽交給新郎，整個隊伍再轉面向講台。 

5.證婚祝福時，伴娘需幫新娘拿走捧花，待祝福完再交還。 

6.掀頭紗，新娘應挺直背，微微蹲身(一腳為主軸，另一腳向後跨小半步，直

著腰板微屈膝蓋)以配合對方使更容易掀起面紗，掀起的面紗新郎要順手幫

忙整理一下，不要亂亂的，拍照才好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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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鞠躬時不要抬眼看人，彎腰幅度約 15度左右，兩人要配合，不要此起彼

伏，以滿懷感情的態度微笑，保持一秒鐘的停頓。 

8.退場順序：新郎新娘→伴郎&伴娘→花童。   

四. 喜宴……           

 1.男女雙方合請，桌數計算(男女各幾桌加總)，提前訂桌，以免向偶    

 2.喜宴場地，男女收禮處分開(女方是否於喜宴時分餅給女方客人?)     

 3.男女桌分開，桌上放桌卡，座位的安排+菜單於喜宴前 1星期與餐廳確認   

 4.主婚桌+詩班桌+工作人員桌，費用由男方支付，其餘桌數各自負擔各收紅包  

 5.飯前謝飯&鞭炮問題           

五. 其他注意事項           

 1.喜帖避免使用印有龍鳳的花樣。           

 2.喜帖上正確用語 - 謹訂、恭請光臨、敬邀雙方家長姓名住址(互給)確認 

    3.喜帖可考慮一起印製或分開印           

六.喝茶問題            

七.婚紗(由男方付款)            

 A.事先覓妥婚紗公司與其議好價，並約好拍照時間等。       

 B.試穿禮服(包括伴娘、女花童)           

 C.新娘捧花、新郎新娘胸花、父母胸花、花童提花籃。       

 D.新郎結婚前一天需至婚紗公司，取新娘捧花、胸花、禮車緞帶飾品、花童提花籃。 

 E.新娘結婚前一天至婚紗公司取新娘禮服。           

八.蜜月            

 地點的規劃、時間、預算等由當事人事先自行 

九.結婚登記制            

寫好結婚書約(戶政格式)、攜帶雙方身分證+雙方戶口名簿+私章+最近 1年內大頭照        

1張(換身分證用)+規費 100元→2人同至戶政辦理結婚登記(以登記當天為結婚日)，結

婚日為假日時，可在 3天前辦理預約登記。          

 


